
东丽经开区关于邀请社会公众代表
列席主任办公会的公告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我市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部署要求，进一步增强政府决策的公开透明度和民主参与度，促进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充分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根据《东丽区邀请社会公众代表列席区政府常务会议工作制度（试行）》等相关规定，结合经开区工作实际，拟于近期邀请社会公众代表列席主任办公会。现就报名及参会等事项公告如下：
第一条  社会公众代表应具备如下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为人公道正派，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善于谏言，能客观反映基层单位和群众的意见、建议；
（二）年满18周岁，高中及以上学历，遵纪守法，无违法犯罪记录，个人信用良好，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本区户籍人员或在我区工作、居住一年以上的区外户籍人员；
（三）关心支持东丽区经济社会发展，有一定的参政议政能力和较高的参政议政热情，能够正确行使民主权利，并能按时列席会议。
第二条  社会公众代表征集程序：
（一）本次拟邀请2-5名代表列席相关议题；
（二）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1名，剩余名额采取自愿登记报名、经开区有关部门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核、先到先得的方式确定；资格审核不通过的，依次顺延递补；报名截止日为12月30日下午4点。
（三）报名人员请填写登记表，发送到东丽经开区管委会政务邮箱dljkqgwh20@tj.gov.cn。
第三条 东丽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办公会议程和时间确定后，由办公室通知上述列席代表。
经开区管委会确定会议时间后，在会议召开前预告社会公众代表。公众代表因故不能按时参加会议的，应及时请假，并说明理由。公众代表缺席会议不影响会议的正常召开。公众代表列席会议情况在履行信息公开审查程序后将在区政府门户网站相应专栏进行公示。
第四条  被邀请列席的社会公众代表享有以下权利：
（一）会前就有关议题的决策内容、背景、依据等向相关部门和单位进行咨询；
（二）讨论相关议题时，应会议主持人邀请对议题发表意见、建议；
（三）对会议议题或有关工作有意见、建议的，也可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在会前或会后提交；
（四）对会议议定事项的办理情况进行监督。
第五条  被邀请列席的社会公众代表应履行以下义务：
（一）按时列席会议，出具身份证件，履行签到手续，严格遵守会议纪律，不得迟到早退、无故缺席，确因特殊情况不能到会的，须提前告知经开区管委会办公室，以便工作安排；
（二）切实履行会议赋予的职责，发言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言简意赅；
（三）带头贯彻执行会议作出的决定，并积极向所在单位、社会群众等进行宣传；
（四）严格遵守会议保密规定，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录音、录像、照相，会前事项、会议讨论过程以及未定或已经决定但尚需保密的事项，不得向外泄露。会议结束后，应将会议资料及时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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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岁)
	
	电子照片

	民  族
	
	籍  贯
	  
	出生地
	 
	

	政治面貌
	
	参加工
作时间
	
	联系电话
	
	

	人  员
类  别
	
	专业技
术职务
	 
	熟悉专业有何专长
	 
	

	学  历
学  位
	全日制
教  育
	 
	毕业院校系及专业
	 

	
	在  职
教  育
	 
	毕业院校系及专业
	 

	工作单位及职务
	 

	
列席议题名称

	

	意见建议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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